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臺與內容事務處根據實際裁處資料編製。

本表編製1式3份，1份送行政院主計總處，1份送主計室，1份自存。本統計未扣除行政院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之案件。

民國110年 8月11日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編製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

填表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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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

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

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

節目與廣告未區分

廣告超秒

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
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

其 他

廣播電視內容裁處件數及金額統計

中華民國110年 7月

11042-05-01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 開 類

月 報 次月15日前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單位：件、元

違法事實
總 計 無線廣播事業 無線電視事業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

裁處件數 裁處金額 裁處件數 裁處金額 裁處件數 裁處金額 裁處件數 裁處金額


